​乌拉特中旗2026年中央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
项目实施方案
 
（讨论稿）
 
按照《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21〕19号）《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民委 国家林草局关于加强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农〔2022〕14号）《国家民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项目管理的通知》（内民委发〔2025〕65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旗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落实“十四五”期间旗委、旗政府的决策部署，围绕“产业规划、区域布局、项目建设、招商引资”旗域经济总体思路，切实加强新形势下民族工作，聚焦既定产业规划和区域布局，支持和促进农牧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二）主要目标。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大力推动兴边富民行动。结合实际，把发展特色产业，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民族团结的基石，不断激发各民族群众增收致富的内生动力，以产业发展撬动民族团结新活力。
二、拟实施项目
2026年向上级争取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补助资金883万元，围绕上级文件精神要求，拟实施如下项目：
（一）甘其毛都镇“草原牧歌”生态体验项目
资金规模：申请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200万元。
实施单位：甘其毛都镇人民政府
实施地点：甘其毛都镇伊恒查干嘎查
实施内容：建造新型蒙古包民宿，完善保温、卫浴与用电；设置垃圾收集点；完善步道护栏、导视与夜间基础照明；设置服务接待点；配备手工作坊必要设备与材料；建设植物认知园步道及植物铭牌；新建小型观星平台及防风围栏；设置预约与导览装置。
经营模式：甘其毛都镇人民政府主导、嘎查（合作社）托管运营，实行“基础设施+服务”轻资产运营。
综合效益：项目建成后，可带动就业20人，促进民族文化传承与生态教育。
（二）川井苏木庭院经济鸡蛋统一收集包装配送设备购置及体系建设项目
资金规模：申请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50万元。
实施单位：川井苏木人民政府
实施地点：川井苏木白同嘎查
实施内容：利用现有场地，改造1处鸡蛋包装车间，采购鸡蛋分级分拣、清洁消毒、包装（如装盒、贴标、封箱设备）、冷藏保鲜设备等，实现日处理鸡蛋约5000枚的小型半自动化包装车间。
经营模式：采用“党支部+合作社+牧民”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嘎查集体经济和牧民收入增收。
综合效益：项目建成后，可拓宽销售渠道，带动全苏木庭院经济，推动鲜蛋品牌化销售，带动嘎查集体经济和牧民收入增收，提升川井苏木庭院鲜蛋的市场认可度。
（三）川井苏木畜产品加工建设项目
资金规模：申请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0万元。
实施单位：川井苏木人民政府
实施地点：川井苏木白同嘎查
实施内容：利用现有闲置场地打造1处畜产品加工车间，配套吹晾架、风扇、冷库1座，同步配套建设冷库底座及外棚、分割车间1间，并配套完善相关设备。
经营模式：项目建成后，采取嘎查股份经济合作社＋企业合作运营模式，由企业负责运营。
综合效益：项目建成后，通过对畜产品进行加工，提高畜产品附加值，拓宽牧民的增收渠道，为苏木的脱贫户、监测户提供就业岗位。
（四）乌拉特中旗温更镇希日朝鲁嘎查庭院经济鸡蛋包装车间项目
资金规模：申请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58万元。
实施单位：温更镇人民政府
实施地点：温更镇希日朝鲁嘎查
实施内容：购置并改造134㎡的鸡蛋包装车间，配套鸡蛋清洗机、鸡蛋包装机、鸡蛋保鲜存放机等设施设备。
经营模式：由乌拉特中旗温更镇人民政府承建，希日朝鲁嘎查实施，实行嘎查集体自主经营或整体经营外包，采取收益分红机制，壮大嘎查集体经济。
综合效益：项目建成后，年可实现鸡蛋增值收益15.3万元，30户参与庭院养殖的农牧民年均增收5400元。同时，可提供3～5个固定岗位，至少预留2个岗位面向5户脱贫户劳动力，同时优先吸纳低收入户、少数民族农牧民就业并签订劳务协议。
（五）乌拉特中旗巴音乌兰桑根达来嘎查奶食品加工基地建设项目
资金规模：申请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260万元。
实施单位：巴音乌兰苏木人民政府
实施地点：巴音乌兰苏木桑根达来嘎查
实施内容：建设一处加工厂房、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等，采购奶罐车、奶酪巢、奶皮蒸锅、发酵桶、储奶罐等设备。
经营模式：由桑根达来嘎查股份经济合作社负责管理。
综合效益：项目建成后，可提供直接就业岗位65个，优先录用监测户和脱贫户。
（六）乌拉特中旗巴音乌兰苏木努和日乐嘎查风干肉加工项目（二期）
资金规模：申请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0万元。
实施单位：巴音乌兰苏木人民政府
实施地点：巴音乌兰苏木努和日乐嘎查
实施内容：购置全自动拉伸膜真空包装机（连续量产）及附属设施。
经营模式：以努和日乐嘎查集体领办合作社的模式运营，组建“农工商一体化，销供产一条龙”的“公司+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牧户”的产业化发展模式。
综合效益：项目建成后，采取订单的模式在本嘎查内高于市场价收购，可带动全嘎查牧民75户160人增收和产业发展。
（七）新忽热苏木乌兰朝鲁嘎查自然风干肉设备购置项目
资金规模：申请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47万元。
实施单位：新忽热苏木人民政府
实施地点：新忽热苏木巴音哈太集镇
实施内容：购置自然风干肉冻干机两台，真空包装机一台。
经营模式：项目采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农户”的运营模式。嘎查党支部负责项目建设、整体管理、组织生产和销售，农户可参与生产、提供原材料，实现多方共赢。
综合效益：项目建成后，预计嘎查集体收入增收不低于2.5万元，用于本嘎查脱贫户、低收入家庭、边缘户、老弱病残户的帮扶救助，其余收益主要用于包括发展公益事业、项目资产的管护和再投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开发公益性岗位等方面。
（八）乌加河镇宏伟村白莲脆种植基地建设项目
资金规模：申请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200万元。
实施单位：乌加河镇人民政府
实施地点：乌加河镇宏伟村
实施内容：建设5个育苗棚，平均一个占地3亩。
经营模式：项目建成后，采用“党支部+合作社+农户”三位一体模式，以合作经营的方式，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综合效益：项目建成后，可实现40户90人利益联结、至少300人就业，带动周边农户增收致富，受益农户满意度不低于98%，为乡村发展筑牢产业与民生基础。
（九）乌拉特中旗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项目管理费
资金规模：申请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8万元。
实施单位：乌拉特中旗民族事务委员会
实施内容：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按照不超过1%的比例从衔接资金中统筹安排项目管理费8万元，主要用于项目前期设计、评审、招标、监理以及验收等相关支出。
三、具体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由民委牵头，各项目实施单位结合实际，分别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及时向社会进行公示公告，并严格落实有关规定，做到资金使用到位、资产管理到位、效益发挥明显。
（二）严格项目程序。按照《内蒙古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和《乌拉特中旗2026年中央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项目实施方案（讨论稿）》的要求，对于拟实施项目，严格履行“三重一大”决策、群众评议、专家论证和“三公示一公告”等程序，切实做到科学决策、依法决策和民主决策。
（三）加强考核管理。按照上级衔接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围绕扶持壮大嘎查村集体经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等要素，邀请第三方对实施项目逐一进行绩效考核，确保项目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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